
 

國立中興大學 108 年度第 3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8 年 9 月 24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會議地點：圖書館第一會議室  (七樓) 

會議主席：周副校長至宏 

出席人員：如附件四 

 

※會議程序  

壹、主席致詞  

(略)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議案執行情形 
列管案執行情形及列管建議 

議案編號：108-02-01 列管建議：□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執行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請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將此辦法公布於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網站，並發文本校一、二級單位。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報告(108.6.16 ~ 108.8.31) 

1. 每月 10 日至勞動部網站填寫前月份職災月報資料。 
2. 108 年 6 月 22、28~29 日辦理校內教職員特定化學作業主管課程，共計 35 人完成參訓

並取得證照。 

3. 台中榮總特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於 108 年 7 月 9 日、8 月 6 日及 9 月 9 日，針對職

員自覺檢查報告或身體異常之部分，進行職場環境身心評估及衛教指導。 

4. 於 108 年 6 月 16 日~8 月 31 日辦理 108 年新進人員 DVD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

共計 258 人。 

5. 於 108 年 6 月 16 日~8 月 31 日辦理 108 年外籍新進人員 DVD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課程，共計 39 人。 

6. 獲頒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自主管理通過驗證認可—認可期為 108 年

8 月 1 日~109 年 7 月 31 日。 

7. 實驗場所運作危害性化學品管理與申報事宜 

(1). 108 年 5 月 16 日至 8 月 11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法第 23 條及學術機構運

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 3 條，為落實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之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管理，具運作場所負責人簽名之毒化物聲明單送經環安中心印發管制卡

者，共計有 213 件。 

(2). 108 年 5 月 16 日、6 月 6/12/21 日、7 月 2/10 日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法第

23 條及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 3 條，為落實本校化學品管理系統

庫存及請購更新作業，分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本校持有全校總量較多之部分毒



 

性化學物質、已請購毒性化學物質且超過 14 日未送請購單至環安中心或未上網進

行系統收貨之教師，以落實化學品管理作業，共計寄送 83 封通知信。 

(3). 108 年 7 月 11 日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 8 條及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辦法第 7 條，學術機構需於每季(1/4/7/10 月)向毒性化學物質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按

日」申報前三個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已完成以網路傳輸方式向教育部及臺

中市環保局完成本校 108 年第二季(04 至 06 月)實(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日

紀錄申報作業，共計 183 項次。 

(4). 108 年 7 月 22 日依「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核可管理辦法」第 5 條規定辦理本校申

請運作之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文件，共 1 件（共 1 種）。 

申請增列運作「HPLC 沖洗溶劑, 零件號 G1969-85026」含乙腈(105-01)20~25 % 

W/W、二氯甲烷(079-01)15~20 % W/W 及環己烷(082-01)10~15 % W/W。 

(5). 108 年 7 月 22 日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 7 條及「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核可

管理辦法」第 4 條規定，彙整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內部配置圖辦理變更備查

作業，臺中市環保局於 8 月 22 日函覆同意備查。 

(6). 108 年 7 月 31 日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到校辦理「108 年度毒化物運作業者臨廠

輔導複查暨一般稽查」，相關複查暨一般稽查結果已於 8 月 7 日函知接受輔導訪視

運作場所。 

參、提案討論 
第一案 
案 由：擬訂定國立中興大學校園環境與安全巡查管理流程及其相關之紀錄表與改善成果表，

請討論。 

說 明： 
1. 為防止職業災害、維護校園環境、減少病媒蚊孳生源及協助污染防治，保障本校教職員工生

安全，本中心不定期巡查校園安全衛生設施及各大樓周邊環境整潔，強化各大樓自主管理及

改善作為，提升所屬對安全衛生的重視，以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污染防治及傳染病防治相關

法令規定。 

2. 將上述事項規劃成流程表(附件一)並依相關流程執行事項，巡查成果將以照片及文字說明紀

錄於校園環境與安全巡查紀錄表（附件二），通知巡查地點之權管單位。 

3. 改善完成後，由權管單位將改善成果表(附件三)上傳（網址：http://nchu.cc/9fYTb），各

待改善項目皆設有改善期限，權管單位應於簽收日起之期限內完成改善並上傳改善成果。 

4. 如逾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將請權管單位主管列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說明無法於期限內

完成改善之原因。 

 
 
辦 法：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公佈此紀錄流程表及執行相關業務。 
決 議：請修正流程圖後呈送各委員確認無誤後，再行公布及執行。 

肆、臨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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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件四 


